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114. 4. 14本校 4月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114. 4..30本校 4月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4.6.11本校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目的 

為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並培養跨域探索及終生學習之精神，特依據「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自主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自主

學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俾學生得依據不同學習狀態及需求

自主規劃學習方案。 

 

  二、課程類型 

本要點所稱自主學習課程類型包括： 

(一)自主探究：係由教師和學生共構自主學習課程，由教師開課並指導學生執

行自主學習計畫。 

(二)募課：係指學生基於強烈學習動機由團隊自主規劃 36 小時之學習時程，

內容非為既有通識課程，並以跨域學習及議題導向為佳。 

(三)自主學習課程採靈活自由的上課方式，如實體、線上、工作坊等，形式不

拘。 

 

  三、申請資格與申請方式 

本要點施行對象為本校大學部學生，各類申請方式如下： 

(一)「自主探究」： 

1.每學期開設至多2門，選修人數為6至15人。 

2.學生於實施學期的前一學期，選修通識課程中已註明「自主探究」之課

程，並於選課後開課前，提出自主學習計畫。由本校專任或於本中心教

通識課程的兼任教師擔任開課教師。 

3.經開課教師審查通過後，由開課教師於實施學期協助學生執行計畫。 

4.學期末由開課教師檢核學生是否完成計畫，通過考評後核算2學分。      

(二)「募課」： 

1.應於實施學期的前一學期，由學生至少6人，於本中心公告之受理期限

內，敘明課程目標、課程內容規劃及提出學習計畫書。 

2.經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實施。 

3.每學期開設至多2門。「募課」學習時程為 36 小時，核算為 2 學分。 

4.審核通過之「募課」課程，須由本校專任或於本中心教通識課程的兼任

教師擔任主授教師。計畫書經審核通過後，不得申請延後執行，如擬放

棄執行，提出申請之學生須於當學期停修課程申請期限內依停修程序提



出申請。 

(三)每位學生每學期以參加一門課程為限，且同一學期不得修習本要點同性質

之自主學習課程。 

 

四、成績及學分認列 

(一)「自主探究」、「募課」成績計算以「通過」或「不通過」方式實施。 

(二)本校大學日間部學生修習通識課程須達 18 學分，其中本要點所稱自主學

習課程至多選修 4 學分。 

 

五、經費來源 

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支應。 

 

六、經費獎勵、補助方式 

(一)自主探究、募課：不支給教師授課鐘點費，給予指導教師每門獎勵新臺幣

8,000元，並於教師提交結案報告時，核撥獎勵費用。 

(二)課程補助：每年補助額度與件數，視當年度預算及本中心審查委員會通過

審議補助。每門通過審查課程，提出計畫後實報實銷，最高可補助經費

24,000元。申請補助之經費，須依相關規定辦理，如附表。 

(三)其他有關自主探究、募課所需經費，得經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申請

之。 

(四)申請通過此案補助後，不得重複報支校內其他單位有關自主學習補助。 

 

七、權利與義務 

(一)獲審核之課程應配合繳交自主學習課程成果報告電子檔寄至指定信箱，並

請教師確實督導學生學習成效，其執行成果將列入未來計畫申請之評核依

據。 

(二)獲審核之課程應參加本校辦理的成果展示、心得發表、成果交流會等活動，

且成果作品得於學校網站等處進行公開發表。  

 

八、未盡事宜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核決權限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自主探究、募課  課程補助申請經費項目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總價 說明用途 

印刷費    講義、手冊、資料等印刷裝訂與影印。 

印製成果資料。實報實銷，不得列印書 

籍或開立書籍名稱品項。 

文具材料費    課程用文具費用。 

講師鐘點費    課程講座，校外專家學者為限，每小時

不超過2,000元。 

    講師費二代健保

保 

   講師鐘點費x2.11% 

保險費    校外學習用旅遊平安保險。 

誤餐費    補助上限1,500元，每人每餐上限120

元。 

其他費用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課程執行所需耗材，

請於計畫書中詳細說明相關規劃，並於

經費申請表 中列出經費項目、明細及

用途說明。 

小    計  最高上限申請補助為24,000元。 

 

備註： 

1. 無法報支項目：列管性耗材（碳粉匣、墨水匣）、禮品。 

2. 若購買物品單價超過 2,000 元將列入「非消耗品」，課程結束後，需交

還承辦單位保管。 

3. 此表並隨課程申請書，經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能執行。 

4. 補助範圍包含於成果展相關費用，累計於2,4000元的補助額度。 

 

附表 


